
附件

鹤壁市山城区督办问题清单

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
乡镇

（街道）

污染源

名称
污染源地址 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

HN-09-245 10月 9日 鹤壁市 山城区 鹿楼

故县村南

侧无名物

料堆场

中国河南省

鹤壁市山城

区东环路路

西故县村南

物料堆场未

落实扬尘治

理措施

现场检查时，大面积物料露天堆放，未

采取防尘降尘措施，扬尘污染严重。

易产生扬尘物料采取密

闭储存或输送方式；块状

物料入棚入仓或建设挡

风抑尘网，并采取洒水、

喷淋、苫盖等综合措施。

对企事业单位存在违法

行为的，依据《大气污染

防治法》第一百一十七

条，立案处罚。

10月31日



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
乡镇

（街道）

污染源

名称
污染源地址 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

HN-09-246 10月 6日 鹤壁市 山城区 鹿楼乡

中百盛时

商贸有限

公司

中国河南省

鹤壁市山城

区鹿楼乡西

扒厂村

物料堆场未

落实扬尘治

理措施

现场检查时，该企业正在生产。存在问

题:1.储煤场原料棚安装建设有一套喷

淋装置，但喷淋装置未开启，扬尘严重；

2.现场有大量煤露天堆放，未采取防尘

降尘措施。

易产生扬尘物料采取密

闭储存或输送方式；块状

物料入棚入仓或建设挡

风抑尘网，并采取洒水、

喷淋、苫盖等综合措施。

对企事业单位存在违法

行为的，依据《大气污染

防治法》第一百一十七

条，立案处罚。

10月31日

HN-09-247 10月 8日 鹤壁市 山城区 鹿楼乡
星科建材

有限公司

中国河南省

鹤壁市山城

区东环城南

（ 故 县 村

南）

排污口不规

范

现场检查时，该企业正在生产，存在问

题:破碎与筛分系统粉尘经袋式除尘器

除尘外排的排气筒高度，没有达到环评

审批意见要求的 15 米，只有 12-13 米。

进一步调查核实，符合立

案条件的，依据《大气污

染防治法》第一百条立案

处罚，同时责令限期依法

依规设置大气污染物排

放口。

10月31日



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
乡镇

（街道）

污染源

名称
污染源地址 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

HN-09-248 10月 8日 鹤壁市 山城区 鹿楼乡

秦汉环保

建材有限

公司

中国河南省

鹤壁市山城

区鹿楼乡后

营村村东

物料堆场未

落实扬尘治

理措施

现场检查时，该企业正在生产。存在问

题:原料露天堆放，覆盖不到位。

易产生扬尘物料采取密

闭储存或输送方式；块状

物料入棚入仓或建设挡

风抑尘网，并采取洒水、

喷淋、苫盖等综合措施。

对企事业单位存在违法

行为的，依据《大气污染

防治法》第一百一十七

条，立案处罚。

10月31日

HN-09-249 10月 9日 鹤壁市 山城区 鹿楼乡

聚鑫建筑

材料有限

公司

中国河南省

鹤壁市山城

区东环路路

东故县村南

物料堆场未

落实扬尘治

理措施

现场检查时，该公司正常生产。存在问

题:1.生产场区地面未全部硬化，扬尘

污染严重；2.原料和产品未按环评审批

意见全部采用封闭料仓贮存，原料和产

品露天堆放，未采取防尘降尘措施。

易产生扬尘物料采取密

闭储存或输送方式；块状

物料入棚入仓或建设挡

风抑尘网，并采取洒水、

喷淋、苫盖等综合措施。

对企事业单位存在违法

行为的，依据《大气污染

防治法》第一百一十七

条，立案处罚。

10月31日



编号 检查时间 市 县区
乡镇

（街道）

污染源

名称
污染源地址 问题类型 现场问题情况详述 整改要求 完成时限

HN-09-250 10月 4日 鹤壁市 山城区
鹿楼乡后

营村

鼎立精密

铸造科技

有限公司

中国河南省

鹤壁市山城

区铁东路12

号

排污口不规

范

现场检查时，该企业正在生产，存在问

题：排污口设置不规范，除尘排气筒设

置多个排放口，且高度不满足环评要求

的 15 米。

进一步调查核实，符合立

案条件的，依据《大气污

染防治法》第一百条立案

处罚，同时责令限期依法

依规设置大气污染物排

放口。

10月31日

HN-09-251 10月 8日 鹤壁市 山城区
山城区鹿

楼乡

金诚化学

助剂有限

公司

中国河南省

鹤壁市宝山

循环经济产

业集聚区桐

家庄村东

未安装治污

设施

现场检查时，该企业正在生产。存在问

题:1.污水站水解酸化工序加入硫酸环

节使用浓硫酸，未安装建设酸雾收集处

理设施，酸雾无组织排放严重，气味刺

鼻；2.加热废气未按环评批复要求采用

二级冷凝回收二硫化碳，只安装建设了

一级冷凝回收，且回收后冷凝气外排的

排气筒只有 17-18 米高，未按达到环评

批复要求的 25 米高度。

按环评批复要求安装治

污设施，并确保正常使

用。存在违法生产行为

的，依法立案处罚。

11月15日

HN-09-252 10月 5日 鹤壁市 山城区 西扒厂村

京鹤同力

商砼有限

公司

中国河南省

鹤壁市山城

区大白线西

扒厂村

排污口不规

范

现场检查时，该企业未生产。存在问

题:1.破碎工段除尘设施配套的排气筒

未按环评要求高度设置，排气口不规

范，该车间无组织扬尘严重；2.原料露

天堆放。

进一步调查核实，符合立

案条件的，依据《大气污

染防治法》第一百条立案

处罚，同时责令限期依法

依规设置大气污染物排

放口。

10月31日


